
附件 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2025 年度洁净行业创新实践与示范案

例名录”的征集、评审及收录工作，确保活动公平、公正、

公开、有序进行，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所有案例的征集报送、资格审查、

专家评审、结果公示、异议处理及名录收录等全过程。 

第三条  评审工作遵循“自愿报送、科学评议、注重实

效、宁缺毋滥”的原则，由深圳市生物与工业洁净行业协会

（以下简称“协会”）统一组织实施。 

 

第二章 征集条件 

第四条  基本条件（所有申报主体均须满足）： 

资格合规：申报企业须为依法登记注册且合法正常经营

的深圳市生物与工业洁净行业协会有效会员。个人类案例申

报者须由会员企业正式推荐。 

记录良好：近三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内，申报主体无重大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无严

重违法违规及失信记录。 

材料真实：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一经发现弄虚作假，立即取消资格。 

第五条  专项条件：各类别具体评审标准详见本细则第

四章及实际评分表。 

 

第三章 征集类别与对象 

第六条  征集类别设置： 

（一）企业类： 

洁净装修装饰卓越实践企业 

洁净装修装饰标杆示范工程 

创新材料示范品牌 

创新设备示范品牌 

重点科技创新成果 

（二）个人类： 

洁净装修装饰行业卓越贡献人物 

洁净装修装饰科技创新人才 

洁净装修装饰新锐设计先锋 

洁净装修装饰先进工程管理者 

第七条  征集对象： 

（一）企业类案例由会员企业作为主体申报。 

（二）个人类案例由会员企业推荐其符合条件的负责人、

技术骨干、设计师或项目管理者申报。 

 

  



第四章 评审标准与考察周期 

第八条  评审依据：评审将主要依据各类别《专用评分

表》进行量化评价。 

第九条  核心考察周期： 

（一）企业类： 

洁净装修装饰卓越实践企业：重点考察企业在 2024-

2025 年度的综合表现。 

洁净装修装饰标杆示范工程：工程项目应在 2023年 1月

1 日后启动，并于 2026 年 1 月 1 日前通过竣工验收。 

创新材料示范品牌 / 创新设备示范品牌：产品在 2024-

2025 年度的市场应用与创新表现。 

重点科技创新成果：成果应在 2023-2025 年度完成研发

或取得关键突破，并获得知识产权。 

（二）个人类： 

洁净装修装饰行业卓越贡献人物：重点考察候选人近三

年（2023-2025年）的成就与行业影响力。 

洁净装修装饰科技创新人才：候选人主要创新成果应产

生于 2023-2025年度。 

洁净装修装饰新锐设计先锋：代表性设计作品应于近两

年内完成。 

洁净装修装饰先进工程管理者：负责项目应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间成功交付。 

 

  



第五章 评审程序与时间安排 

第十条  评审流程及时序： 

（一）案例报送与受理阶段（2025 年 12 月 30 日—2026

年 2 月 28 日）：协会秘书处接收线上及纸质报送材料。 

（二）资格初审阶段（2026 年 3 月 1 日前）：对报送材

料的完整性、合规性及基本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查，确定有效

报送案例名单。 

（三）专家评审阶段（2026 年 3 月 1 日—3 月 8 日）： 

材料评审：评审专家依据评分表对有效案例材料进行独

立评审。 

现场核查/答辩（如需）：对部分类别或存疑案例，可组

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或要求报送方答辩。 

评审合议：专家组对评审情况进行合议，形成初步评审

意见及建议收录名单。 

（四）终审与公示阶段（2026 年 3月 8 日—3 月 14日）： 

协会评审委员会审议专家组意见，确定最终收录名单。 

收录名单于协会官网公示 7 天（2026 年 3 月 8 日—3 月

14 日），接受社会监督。 

对公示期内提出的异议，由协会按程序进行调查复核并

作出处理决定。 

（五）名录发布与证书颁发阶段（拟定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在协会年度大会上公布名录，并向收录案例的单位

和个人颁发收录证书。 

 



第六章 报送材料与提交方式 

第十一条  材料要求： 

（一）《2025 年度洁净行业创新实践与示范案例征集申

报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企业简介（加盖公章）； 

（四）申请人简介（个人类案例需提供）； 

（五）根据所申报类别要求提供的专项材料（如项目合

同、验收报告、专利证书、检测报告、采购证明、个人简历、

业绩证明等）。 

（六）其它申请要求中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十二条  提交方式：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申报单位须在截止日期前将纸质申请材料和电子版发

送给协会秘书处，逾期不再受理。 

 

第七章 评审组织与纪律 

第十三条  评审专家库： 

协会建立评审专家库，专家应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

同等专业水平，熟悉洁净行业。 

第十四条  回避制度： 

评审专家如与申报单位或个人存在利害关系，应主动申

请回避。 

 



第十五条  保密与纪律： 

所有参与评审工作的人员须对评审过程、评审意见及未

定事宜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或影响评审公正性。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深圳市生物与工业洁净行业协会

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与《关于组织开

展 2025年度洁净行业创新实践与示范案例名录征集的通知》

配套执行。 


